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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15 年 12 月 22 日，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以电

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8名，实际

出席董事 8名。会议由董事长李亿中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3.36 亿元，以每股 6.25元的价格收购控股股东四川

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集团”）持有的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商行”）5,380 万股股权，占绵阳商行总股本的 8.65%。  

绵阳商行系公司控股股东富临集团的参股公司，富临集团持有绵阳商行

8.65%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发表

了独立意见，详见 2015年 12 月 23日巨潮资讯网；《关于拟收购控股股东四川富

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102）详见 2015年 12 月 2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6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关联董事李亿中、

卢其勇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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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关于推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推举林鹏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林鹏先生简历附后。 

本次推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董事人数总计 9名，董事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本次推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独

立意见，详见 2015年 12月 23 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8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15-103）。 

表决结果：8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绵

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林鹏先生简历 

林鹏，男，出生于 1972年 7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本科、硕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1997至 1998年马来西亚金

狮集团百盛中国区成都百盛人事培训部主任，绵阳百盛人事部高级主任；1998

至 1999年四川省敦煌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0至 2001 年成都市新津县

旅游局常务副局长；2001 年至 2002 年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02至 2006年上海正美亚纳米超细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07至 2010

年绵阳新华集团公司董事；2011 年至 2013 年，重庆盛吉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湖南申德实业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 

林鹏先生与控股股东富临集团无关联关系，与实际控制人安治富先生无关联

关系；截至本公告日，未持有公司股票；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